
中国农业大学东区校园环境改造工程（二期）（二次招标）
施工招标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工程 中国农业大学东区校园环境改造工程（二期）（二次招标） 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以 教财函[2025]8号 批准建设， 招标人为 中国农业大学 ，工程建设资金来源  政府投资
 ，工程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代理机构为 北京市精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 工程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 施工 进行公开招标。

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本工程的建设地点 海淀区清华东路17号 

2.2 本工程的建设规模 约30697.7平方米 

2.3 计划投资总额 480 （万元）

2.4 本工程的工期要求 60 日历天

2.5 本工程招标范围 包括清理原有地面植被、部分乔灌木移植、新种灌木乔木及草皮、整理绿化用
地、更换绿地喷灌系统、拆除更新园路、部分步道砖拆除更新、新建候车亭及景观坐凳等招标图纸
范围内的全部内容。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土建工程、绿化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等。 

2.6 其他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法人实体，须具备有效营业执照并处于正常开业
状态，且具备承担招标工程的能力；

3.2 拟派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具备相应的现场管理工作经历和专业技术能力；并未在其他在建施工
项目中担任项目负责人；

3.3 具有近年内至少有一个类似的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的业绩；（业绩以北京市园林绿化建设市场信
用信息系统中自行录入的业绩等信息为准。）(如需要)

3.4 投标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没有处于破产状态；

3.5 投标人的投标资格未被取消，且在最近三年内没有出现骗取中标、严重违约、重大工程质量、
安全等问题。

3.6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各方必须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的权利
义务；
  （2）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参加投标。



3.7 分标段的招标项目最多允许中标标段的数量要求：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工程划分标段中的 /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标段要求
： / 

3.8 本工程 是 政府采购项目， 预留 （预留/不预留）中小企业份额（适用于政府采购项目）

√ 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 □小微企业采购。（符合相关最新政策要求）

3.9 其他要求： / 

4．信誉要求

4.1 投标人须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相关名单。

4.2 本次招标   采用  （采用/不采用）信用标评审。采用   投标人信用评价评分  （投标人信用
评价评分/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评分）。

4.3 其他要求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与且符合本章第3条规定的资格条件，方可于  2025年06月05日14时00分 2025年06月
10日17时00分 ，通过远程或者到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使用数字身份认证锁登录电子化平台下载招标文
件。

5.2 请于 2025年06月05日14时00分 至 2025年06月10日17时00分 在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5号紫竹书苑18号 （详细地址）领取招标图纸。图纸押金 0 元，在退还图纸时退还（不计利息
）。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开标

6.1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为 2025年06月26日09时00分 。投标人应当通过远
程或者到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使用数字身份认证锁登录电子化平台上传投标文件，上传成功后平台自
动生成的回执时间即为递交成功时间，投标人应保留回执。
    逾期未上传成功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2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在 北京市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交易中心三层（开标室以开标当
天交易中心电子显示屏确定的开标室为准） （开标地点）开标。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已在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同时在 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农业大学
官网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中国农业大学 招标代理机构： 北京市精屋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

地    址： 海淀区清华东路17号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5号紫竹院公园西院

联 系 人： 王老师 联   系  人 ： 范萍萍、胡宪彤、李家宏、
曾庆利

电    话： 010-62732813 电        话： 13718499077

电子邮件： / 电 子 邮 件 ： 1324413169@qq.com
日期: 2025年06月05日 


